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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条例》第 4 部简介 

股本 
 

一、 引言  

新《公司条例》 (下称「新条例」)第 4 部 (股本)载有与「股本」核心概念以及

股本形成、 转让和更改有关的条文。 

二、 政策目标及主要改动 

2. 第 4 部载有旨在使法例现代化 (下文分段(a)及(b))、加强企业管治(分段(c)

及(d))、确保规管更为妥善(分段(e))，以及方便营商(分段(f)及(g))的措施如下： 

(a)强制所有有股本的公司采用无面值股份制度(下文第 4至 9段)； 

(b)取消公司发行持有人股份权证的权力(第 10至 13段)； 

(c)把配发股份须经股东同意的规定扩及授予认购股份或将证券转换为股份的权利

(第 13至 14段)； 

(d)规定公司须在接获要求后提供拒绝登记股份转让的理由(第 15至 16段)； 

(e)规定公司须在其股本结构有变动时，将载附股本说明的申报书或通知交付公司

注册处(第 17至 19段)； 

(f)厘清和简化有关类别权利的规定(第 20至 23段)； 

(g)简化有关补发已遗失的上市公司股份证明书的公布规定(第 24至 25段)。 

3. 上述有关第 4部的主要改动，详载于下文第 4至 25段。 

三、 强制所有有股本的公司采用无面值股份制度 (第 135 条及

附表 11 第 4 部第 2 分部) 

《公司条例》(第 32 章)(下称「第 32章」)下的情况 

4. 票面值(亦称「面值」)是股份一般可以发行的最低价格。凡根据第 32章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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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为法团而有股本的公司，均须为其股份设定面值。 

新条例下的情况 

5. 股份面值未能达到保障债权人和股东的原定目的，甚至有误导之嫌，因为股份

面值并不一定显示股份的真正价值。新条例强制采用无面值制度，并废除相关的概念例

如面值、股份溢价，以及法定资本规定的要求。新条例亦引入推定条文，以确保藉提述

面值及相关概念订定的 合约权利，不会因废除面值而受到影响 (见下文第 9段 )。推

定条文可为公司节省大量工作、开支及时间，也减低出现争议的可能性。此举亦不妨碍

在新条例生效前，个别公司仍可检视公 司的文件，并因应本身的情况作出更多特定的

修订。 

新条例的主要条文 

6.第 135 条废除面值的概念。由该条文的生效之日起，公司的股份将无面值。条文

适用于所有股份，包括在该日期前发行的股份。预计在所有附属法例获通 过成为法例

后，新条例将于 2014年生效。无面值股份制度亦会同时生效 (亦请参阅下文第 9段有

关推定条文 )。 

7. 第 170条在第 32章第 53条的基础上作出改动而订立。该条文赋权公司在无面

值股份制度下，以多种方式更改其股本，例如公司可在没有发行新股的情况下，将利润

资本化，以及在没有增加股本的情况下，配发和发行红股。 

8. 在废除面值后，不会再有「股份溢价」。根据这个概念制订的条文将予以修改。 

附表 11 第 37 条(过渡性及保留条文)为法定推定条文，订明公司的现有股本款额与紧

接改行无面值制度前公司股份溢价账(以及资本赎回储备)的款额合并。附表 11第 38条

大致保留现时股份溢价的准许用途，适用于在改行无面值制度前公司股份溢价账的贷 

方结余。至于改制后的做法，第 149条订明，公司可将其股本用于冲销其开办费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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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佣金，或发行股份的任何其他开支。 第 194至 199条修改第 32章第 48C至 48E条

所订的合并宽免及集团重组宽免条文，使公司在无面值股份制度下可享有该两类宽免。 

9.附表 11 第 35 至 41 条载有关于由有面值股份改为无面值股份制度的过渡性条

文。该等条文(特别是第 40 条的法定推定条文)旨在提供法律保障，以确保藉提述面值

或相关概念订定的合约权利，不会因改行无面值制度而受到影响。 

四、 取消公司发行持有人股份权证的权力（第 139 条及附表 11

第 14 条） 

第 32 章下的情况 

10. 根据第 32 章 第 73 条，非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可发行「持有人股份权证」(即

述明权证持有人拥有其内所指明的股份的权证，也称爲无记名股票 )
 1
。该等股份的法

定所有权可以单单藉股份权证的实物交付而转让。 

新条例下的情况 

11. 股份权证现时已极少发行，从打击洗钱的角度來看，亦不宜发行，因为这种权

证在拥 有权的记录和转让方式方面均欠缺透明度。新条例取消公司发行持 有人股份权

证的权力。 

                                     

1
「持有人股份权证」有别于在证券交易所上市的「认股权证」。「持有人股份权证」

是证明股份所有权的另一种所有权文件，而在证券交易所上市的「认股权证」，只是给

予投资者买卖相关股份的权利的工具。此外，「持有人股份权证」使其内指明的股份可

藉该股份权证的交付而转让。在证券交易所上市的「认股权证」可以买卖，但该等认股

权证的转让只给予受让人买卖相关股份的权利， 而受让人在行使权利之前，不能成为

有关公司的成员。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4 恒诚商务服务热线：400-030-1888 

 

12.第 139 条废除公司发行「持有人股份权证」的权力，但订明在该条文生效前发

行的股份权 证将不受新规定限制，在持有人交出现有股份权证时，其姓名 会记入公司

的成员登记册。该条文重述第 32章第 97条的部分条文，就交出股份权证作出规定。附

表 11第 14 条订明，成员登记册有关现有股份权证的纪录将予以保留，直至持有人交出

股份权证。 

五、 把配发股份须经股东同意的规定扩及授予认购股份或将证

券转换为股份的权利(第 140 及 141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13.股份一般由董事配发。根据第 32 章第 57B 条，董事事前须经公司在大会上批

准，才有权这样做。须经股东批准的规定属强制性，即使公司的章程细则有相反的条文

亦然。这项规定只有两个例外情况，即 (a)供股；以及 (b)配发股份予创办成员(第 32

章第 57B(1)及(7)条)。然而，第 57B 条只规定配发股份须经股东批准，但对于批出认 

购股份的选择权或将证券转换为股份的权利，则无此规定。只有 在其后行使选择权或

换股权而配发股份的情况下，才须经股东批准。。 

新条例下的情况及主要条文 

14.为了加强保障少数股东，以免他们的股权被摊薄，第 140及 141 条把配发股份

须经股东批准的规定扩及授予认购股份或将证券转换为股份的权利。若授予选择权已获

股东批准，则依据该项选择权配发股份，无须再取得批准。。 

六、 规定公司须在接获要求后提供拒绝登记股份转让的理由

(第 151(3)及(4)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17. 股本说明基本上是某公司在某一时刻的总认购资本的「定格速写」。在第 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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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若要确定某公司的股本结构情况，需要在公司登记册上搜寻若干文件，例如周年申

报表、在公司提交周年申报表后的股份分配申报表，以及其他已提交的相关文件（例如

有关获批的减少股本等)等。因此，除非彻底地在公司登记册作搜寻，否则难以确定某 

公司在某时刻的股本结构。 

新条例下的情况及主要条文 

18. 在第 32 章下，公司登记册上的公司股本结构资料未必能反映最新情况。新条

例规定公司须 在其股本有变动时，例如在公司配发股份(第 142条)或获准更改股本(第

17 条)的情况下，将载附股本说明的申报书或通知交付公司注册处。股本说明会显示公

司在更改其股本时的股本资料。 

19. 第 201 条列出须载于股本说明的资料。这项新规定加强须把公司股本变动通

知公司注册处的现行规定，确保公司登记册载有公司股本结构的最新资料。 

七、 厘清和简化有关类别权力的规定(第 176 至 193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20. 32 章第 63A 及 64 条列出了更改类别权利的规定。第 32 章并没有阐明类别权

利的概念，故此有含糊不清的地方。第 63A条关于更改类别权利的程序亦见复杂，须视

乎类别权利载于何处，及章程细则是否载有更改类别权利的程序。根据第 63A条，更改

类被权利需遵从章程细则的规定。若章程细则并无包含任何规定，视乎章程大纲有否列

出有关权利，第 63A条列出不同的批准方式（例如由持有 75%股份的成员或所有成员的

批准)。第 32章并无就无股本公司的情况作出规定。 

新条例下的情况及主要条文 

21. 关于有股本的公司，第 176至 184条有关类别权利的条文提述「某股份类别的

股份所附带的权利」，这澄清了类别权利的概念只限于附于股份的权利。此外，第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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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阐明，提述这类权利，即提述股份的持有人作为公司成员的权力。为进一步阐释股份

类别的涵义， 第 178 条订明，如某些股份所附带的权利在所有方面均属划一，该等股

份即属同一类别；有关股份所附带的权利并不会仅因为以下情况而被视为不同：如被配

发的股份在紧接配发后的首 12个月内并不带有相同的收取股息的权利。 

22.第 180 条载列有股本的公司更改某成员类别权利的程序规定，即类别权利可按

照章程细则更改，或藉取得持 75%表决权的类别成员同意或类别成员通 过特别决议更

改。条文简化上文第 20段所述第 32章订明的程序。第 181条规定，如某类别权利被更

改，公司须通知该类别的每名成员。第 182条订明，所持有的表决权占有关类别的总表

决权最少 10%的成员，可向原诉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否决更改。 第 184 条规定，公司

须在某项更改生效后的一个月内，按指明格式（载附「股本说明」）把该项更改通知公

司注册处。 

23.第 185至 192 条与第 176至 184条的相应条文一致，订明无股本的公司更改类

别权利的条文。第 32 章没有就无股本的公司订定这类规定，有关条文正好补其不足。 

八、 简化有关补发已遗失的上市公司股份证明书的公布规定

(第 162 至 169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24. 第 32 章第 71A 条订明，若有人向公司申请补发已遗失的股份证明书，该公司

须在补发新的证明书前刊登公告。若股份的价值并未超过 2万元的限额，须在中、英文

报章刊登公告各一次；若股份的价值超过 2万元，则须连续三个月每个月在宪报刊登一

次公告。上市公司亦须在签发新的证明书后在宪报刊登公告。。 

新条例下的情况及主要条文 

25. 由于刊登公告涉及费用，有人士建议应提高 2万元的限额，以及简化有关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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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规定。第 162 至 169 条根据第 32 章第 71A 条订立。该条文因应资讯科技的发展(例

如经网站作出公布)，简化公司须遵从的公布规定。根据第 164 条，就股份的价值不超

过 20 万元(而非第 32 章所述的 2 万元)的个案而言，公告须在有关上市公司的网站刊

登一个月(而非第 32章所订在报章刊登 )。就股份的价值超过 20万元的个案而言，公

告须在有关上市公司的网站刊登三个月，并在该公司首次在其网站公布公告后的一个月

内，在宪报刊登一次(而非第 32 章所订公告须连续三个月每月在宪报刊登一次)。就股

份的价值不超过 20 万元的个案而言，上市公司无须再在签发新的证明书后在宪报刊登

公告，而可在公司的网站刊登公告。 

九、 持份者所采取的行动  

26. 尽管新条例载有适用于现有公司的详尽过渡性条文，但个别公司仍可在新条例

生效前检视本身的特别情况，以决定是否需要因应改行无面值股份制度，而对公司的文

件作出更多特定的修改。例如公司可检视公司的章程文件、公司订立的合约、有关公司

的信托契据以及 公司所发行的股份证明书等，以确定是否有需要作出任何特定的修改。

公司可因应其个别情况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 

十、 过渡性安排及保留安排 

27. 强制采用无面值股份制度的过渡性安排见上文第 8 及 9 段的解释。取消公司

发行「持有人股份权证」的权力的过渡性安排见上文第 12 段的解释。简介中所述的其

他主要改动适用于新条例生效日期后所进行的活动。在第 32 章下开展的活动及在新条

例生效后仍在进行中的活动，第 32章的条文会继续适用。 

公司注册处 

2013 年 2 月 

 

以上内容均摘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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